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鼎力”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

工作，对浙江鼎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持有人的限售股将上市流通的情况进

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4 号）核准，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浙江鼎力”）于 2015 年 3 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250,000 股，并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48,75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65,000,000 股。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8,75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6,250,000 股。 

（二）股本变动情况 

2015 年 9 月 7 日，公司实施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 6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62,5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至 121,875,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至

40,625,000 股。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鼎力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99 号），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20,667,000 股。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3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2 名，法人股东

1 名； 

4、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许树根 83,875,000 47.41% 83,875,000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中泰证券同意浙江鼎力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高启洪                朱艳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